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童来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靳建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黄群珍

公司负责人童来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靳建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群

珍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１２９

，

７１１

，

３００．４７ ２

，

１４４

，

１６５

，

７２５．１３ －０．６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４３６

，

２３３

，

０８４．２９ １

，

４１４

，

９１９

，

３３５．８３ １．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４１３３ ２．３７７５ １．５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

，

８１５

，

７５０．１８ －７０．９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８３ －７０．９１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

，

３６７

，

５７９．５５ ４６

，

３９９

，

７４８．４６ ７８．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７８０ ７８．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５７６ ４３．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７８０ ７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５ ３．２５

减少

０．１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９ ２．４０

减少

０．３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

，

６３８．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５

，

２９０

，

３００．２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８１

，

６５７．３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０４８

，

８７８．５３

合计

１２

，

１４６

，

１２６．０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

，

１２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

，

９５１

，

５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

，

９５１

，

５５２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３２

，

１１７

，

５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１１７

，

５９１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８２３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２３

，

３６０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８

，

８２３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２３

，

３６０

孟媛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满金竹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４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０４

，

６１４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３９

，

６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３９

，

６４６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

托项目

＜６

期

＞

２

，

６２９

，

９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２９

，

９３７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１３

，

２０９

，

８３６．４８ ７２３

，

３８４

，

８８６．４９ －４１０

，

１７５

，

０５０．０１ －５６．７０

主要由于本期东海岛项目如期推

进

，

陆续支付项目款项所致

应收票据

５２

，

０１６

，

４８９．０８ １５

，

１２８

，

７６８．４８ ３６

，

８８７

，

７２０．６０ ２４３．８３

本期货款回笼中收到的银行承兑

票的比例增大

预付款项

２４７

，

５２８

，

２７０．２９ ５５

，

３０１

，

３１８．４５ １９２

，

２２６

，

９５１．８４ ３４７．６０

主要是预付东海岛项目工程款

在建工程

１６６

，

３３０

，

３８０．８９ ５６

，

９３５

，

３４１．６１ １０９

，

３９５

，

０３９．２８ １９２．１４

东海岛项目工程陆续开工建设所

致

应付账款

８９

，

１２６

，

２７５．３０ １２８

，

４１６

，

７３７．８４ －３９

，

２９０

，

４６２．５４ －３０．６０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部分货款

预收款项

１５

，

５９１

，

０１７．８１ ９

，

１７６

，

１０９．４１ ６

，

４１４

，

９０８．４０ ６９．９１

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税费

６

，

８４０

，

１３７．３８ １５

，

５０１

，

７５５．１０ －８

，

６６１

，

６１７．７２ －５５．８８

主要是支付上年末未缴所得税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提前偿还了这部分欠款

长期借款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提前偿还了该笔欠款

其他非流动负

债

２９

，

２２９

，

１６０．９７ ４４

，

４６７

，

２７８．３９ －１５

，

２３８

，

１１７．４２ －３４．２７

主要是本年确认贷款贴息

１５２１

万

元

股本

５９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

）

变动原因

营业外收入

１５

，

４９０

，

７６８．６４ １

，

００４

，

６６５．１６ １４

，

４８６

，

１０３．４８ １４４１．８８

主要是本期确认贷款贴息

１５２１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

４６

，

３９９

，

７４８．４６ ３３

，

０８０

，

５６５．９３ １３

，

３１９

，

１８２．５３ ４０．２６

主要是本期确认贷款贴息

１５２１

万元

现金流量表

项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９－３０

增减额 增减率

（

％

）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２１

，

７０３

，

５１２．５０ ７４

，

２０２

，

１４１．５８

？

－５２

，

４９８

，

６２９．０８ －７０．７５

主要是上年收到财政局贷款贴息及

奖励金所致

偿还债务所

支付的现金

５６２

，

６０８

，

８２７．８０ ３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６０８

，

８２７．８０ ６２．１４

本期偿还银行贷款较上所同期多

分 配 股 利

、

利润或偿付

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４７

，

６２７

，

８５０．８８ ３４

，

９２９

，

１０６．４８ １２

，

６９８

，

７４４．４０ ３６．３６

主要是本期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

支付现金股利所致

支付的其他

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５

，

２０１

，

４６７．１２ －５

，

２０１

，

４６７．１２ －１００．００

主要为上年支付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的费用

，

而本年没有该项费用发

生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股票自

公告披露当天起开始停牌。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认真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

司已终止筹划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４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所 作 承

诺

上 市

承诺

发起人股东

：

广东

粤财投资有限公司

（

现 更 名 为 广 东 粤

财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

湛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亚实业有

限公司

、

广州润华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

广

东粤财实业发展公

司

、

浩正集团有限

公司

“

１．

贵公司

（

冠豪高新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本公司为

确保不与贵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

本公司及本公司可控制的企

业在贵公司上市期间

，

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对贵公司主要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２．

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本

公司将避免与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

如因贵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而无法避免关联交易时

，

本公司依法诚信地履行股东的义

务

，

不会利用关联人的地位

，

就上述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以

促使贵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作出侵犯贵公司及其他股东合

法权益的决议

；

贵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

、

公平的原则进行

。”

正在履行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所 作 承

诺

上 市

承诺

公司股东

：

黄阳旭

声明在其

（

本人所控制企业

）

业务中将不会利用其在公司和公

司股东的地位从事任何损害本公司及众多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

正在履行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

司

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之日起

，

中国纸业及全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纸业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

冠豪高新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冠豪高新

。

２

、

中国纸业将

公平对待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业

，

且不会利用中

国纸业对冠豪高新的控股地位

，

作出任何有损于冠豪高新及

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３

、

中国纸业将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

，

并充分尊重冠豪高新的独立法人地位

，

以确

保冠豪高新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正在履行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诺

解 决

关 联

交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１

）

中国诚

通集团将加强内部控制

，

尽量避免除冠龙公司以外的本公司

其他下属企业与冠豪高新发生新的关联交易

。（

２

）

在确实无法

避免的情况下

，

中国诚通集团将督促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与冠豪高新进行关联交易

。”

正在履行

解 决

同 业

竞争

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之日起

，

中国诚通集团及全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诚通集团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

业机会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

书面通知冠豪高新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冠豪高新

。

２

、

中国诚通集团将公平对待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

业

，

且不利用本公司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

作出任何

有损于冠豪高新及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

正在履行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

１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

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

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机会

，

那么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

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

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

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

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受本公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

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

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

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本公司在投资或

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

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

部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

方式解决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本承诺函可被视

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股东之地位及控

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

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

１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

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

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那么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

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

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

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

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受本公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

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

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

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本公司在投资或

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

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

部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

方式解决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本承诺函可被视

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

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２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

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

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未

违

反

承

诺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承诺

股 份

限售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

司

承诺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获得的冠豪高新股份自冠豪高新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

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中国纸业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

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中国纸业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

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那么中国纸业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

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

豪高新

。

中国纸业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

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

知中国纸业是否接受中国纸业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

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中国纸业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

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中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

第三方

；（

３

）

若中国纸业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中国纸业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中国纸业在投资或收

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中国纸

业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

部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

方式解决

，

中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中国纸业不会

利用对冠豪高新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冠豪高新及其股

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５

）

本承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

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易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之地

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２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

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

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诚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

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诚通集团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

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机会

，

那么诚通集团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

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

豪高新

。

诚通集团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

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

知诚通集团是否接受诚通集团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

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诚通集团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

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

第三方

；（

３

）

若诚通集团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诚通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诚通集团在投资或收

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诚通集

团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

部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

方式解决

，

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诚通集团不会

利用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冠豪高新及其股

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５

）

本承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

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未

违

反

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易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

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２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

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

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未

违

反

承

诺

其 他 承

诺

股 份

限售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

司

、

广东粤财创业

投 资有限 公司

、

湛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 亚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广东粤财实业

有限公司

、

广州润

华置业有限公司

五大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分别就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相关事项

，

一致承诺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十八个月内

，

不以低于

１０．９９

元

／

股的价格转让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未

违

反

承

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１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章程》。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２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

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

２５

，

５０６

，

０００

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分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执行完毕。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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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会

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配合公司开展“三旧”改造项目相关事项，董事会同意公司在湛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要从事投资、咨询业务（营业范围以工商登

记为准）。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投资成立全

资子公司的公告》。

二、董事会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

况， 同意公司编制的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董事会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推进票

据印刷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积极寻求向自身产业上下游拓展的各种可行方案，努

力提升上市公司的赢利能力，更好地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积极开展向公司下游产业

－

票据印刷业务拓展的项目， 如项目进展至须由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决策时，应当将项目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６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为配合公司开展“三旧”改造项目相关事项，董事会同意公司在湛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要从事投资、咨询业务（营业范围以工商登

记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全资子公司成立事宜。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并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湛江乾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拟定注册地：广东省湛江市

拟定经营范围：投资、咨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成立该全资子公司主要是为配合公司开展“三旧”改造项目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

需要，更好地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四、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

五、备查文件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７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公司全体监

事陈海青、王晓东、葛立红参加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陈海

青先生主持。

一、监事会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配合公司开展“三旧”改造项目相关事项，监事会同意公司在湛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要从事投资、咨询业务（营业范围以工商登

记为准）。有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监事会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并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过程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三、监事会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变动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王晓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推

荐张强先生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张强先生，

１９７４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运营管

理部副经理、战略发展部副经理，湛江冠龙纸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８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豪高新”）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

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广东证监局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

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２

］

１８５

号）文件要求，现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市承诺

承诺项

１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广东粤财投资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公司

、

浩正集团有

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发起人股东

３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４

承诺内容

“

１．

贵公司

（

冠豪高新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本公司为确保不与贵公司发生同

业竞争

，

本公司及本公司可控制的企业在贵公司上市期间

，

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对贵

公司主要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２．

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本公司将避免

与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

如因贵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无法避免关联交易时

，

本公司依

法诚信地履行股东的义务

，

不会利用关联人的地位

，

就上述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以

促使贵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作出侵犯贵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

贵公司与

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

、

公平的原则进行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２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黄阳旭

２

主体类型 公司股东

３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４

承诺内容

声明在其

（

本人所控制企业

）

业务中将不会利用其在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地位从事任

何损害本公司及众多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３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黄阳旭

２

主体类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４

承诺内容

“

当其本人及所代表的股东利益与股份公司利益产生冲突时

，

必须以股份公司利益

为重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二、收购承诺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恒源发展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关联企业

３

承诺事项 收购承诺

４

承诺内容

在恒源公司向冠豪高新转让特种纸销售体系后

，

不再开展与冠豪公司产品相同或相

近的特种纸销售业务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三、再融资承诺

承诺项

１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

（

现更名为

“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

２

主体类型 通过非公发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在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认购协议中承诺

：（

１

）

中国纸业为合法设

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

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

并已

取得现阶段所必须的授权或批准

，

本合同系中国纸业真实的意思表示

。（

２

）

中国纸业

签署及履行合同不会导致中国纸业违反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纸业

的

《

章程

》，

也不存在与中国纸业既往已签订的协议或已经向其它第三方所作出的任

何陈述

、

声明

、

承诺或保证等相冲突之情形

。（

３

）

中国纸业将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与冠豪高新共同妥善处理本合同签署及履行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

宜

。（

４

）

中国纸业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

５

）

本合

同项下中国纸业获得的冠豪高新股份自冠豪高新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２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

中国纸业及全

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纸业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冠豪高

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冠豪高新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

会让予冠豪高新

。

２

、

中国纸业将公平对待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业

，

且不

会利用中国纸业对冠豪高新的控股地位

，

作出任何有损于冠豪高新及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３

、

中国纸业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

并充分尊重冠豪

高新的独立法人地位

，

以确保冠豪高新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３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１

）

中国诚通集团将加强内部控

制

，

尽量避免除冠龙公司以外的本公司其他下属企业与冠豪高新发生新的关联交

易

。（

２

）

在确实无法避免的情况下

，

中国诚通集团将督促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公平

、

公

正

、

公开的原则与冠豪高新进行关联交易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４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

中国诚通集团

及全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

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诚通集团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冠豪高新

，

并尽力将

该商业机会让予冠豪高新

。

２

、

中国诚通集团将公平对待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

属企业

，

且不利用本公司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

作出任何有损于冠豪高新

及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５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承诺按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

限售期结束后

，

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６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中国纸业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

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中国纸业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

业务机会

，

那么中国纸业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

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中国纸业获得业务

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知中国纸业是否接受中国纸业提供的业务

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中国纸业

，

冠豪高新被视为

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中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

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

若中国纸业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中国纸业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中国纸业在投

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中国纸

业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

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中

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中国纸业不会利用对冠豪高新的

第一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冠豪高新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

５

）

本承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承诺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申报材料中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７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诚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

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诚通集团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

投资机会

，

那么诚通集团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

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诚通集团获得业务

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知诚通集团是否接受诚通集团提供的业务

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诚通集团

，

冠豪高新被视为

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

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

若诚通集团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诚通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诚通集团在投

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诚通集

团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

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诚

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诚通集团不会利用对冠豪高新的

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冠豪高新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

５

）

本承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承诺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申报材料中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８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

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

不利用

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

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承诺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申报材料中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９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再融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控

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

不利用

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

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承诺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申报材料中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四、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承诺事项

１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

１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

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机会

，

那么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

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

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受本公

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

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

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

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本公司在

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

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

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本

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本承诺函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

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２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控股股东

３

承诺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

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

不利用自身作

为冠豪高新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

不

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

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３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承诺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

１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

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２

）

若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投资机会

，

那么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

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

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受本公

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

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

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３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

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本公司在

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

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

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本

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

本承诺函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

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承诺项

４

、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承诺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

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

不利用

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

；（

３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

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五、减持承诺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五大股东

。

２

主体类型 公司的主要股东

３

承诺事项 减持承诺

４

承诺内容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持有

公司

９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４０

，

６７９

，

６８０

股股份

、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２２

，

９４１

，

１３６

股股份

、

广东粤财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

，

３０２

，

４００

股股份

、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

，

３０２

，

４００

股股份

，

上述五大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分别就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相关事

项

，

一致承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十八个月内

，

不以低于

１０．９９

元

／

股的价格转让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六、分红承诺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１

承诺主体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主体类型 上市公司

３

承诺事项 分红承诺

４

承诺内容

股东回报规划方案需保持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

东的意见

，

依据公司章程决策程序

，

在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决定

；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

的情况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

分配股利

，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重大

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单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３０％

的资产

处置

（

收购

、

出售

、

置换和清理等

）

或对外投资事项

，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须经董事会批准

，

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司应广泛

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

，

并接受股东的监督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６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